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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声音权益的法律保护模式

王利明*

内容提要:声音具有独特性,是自然人身份识别与社会交往的媒介。比较法上主要通过公开权、一

般人格权、独立人格权或人格利益等模式对声音权益予以保护。公开权模式仅保护声音的经济价

值、弱化其人格权属性。声音虽然与知识产权存在密切关联,但其主要不是知识产权的客体。一般

人格权在具体化过程中也面临保护对象与边界不清晰的问题。我国 《民法典》并没有承认声音为独

立的具体人格权类型,而对声音权益采取了法定的独立人格利益保护模式,是更为简明、清晰的制

度安排。声音权益虽不属于具体人格权,但作为一项人格利益可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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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日,成都互联网法庭审理了 “全国首例影视剧台词声音权纠纷案”。在该案中,被告未经

原告授权,在开发设计游戏时使用了原告在影视剧中的声音片段,原告主张该行为构成对其声音

权益的侵害。法院认为,被告在未取得原告授权的情形下在游戏制作中使用其声音,构成对其声

音权益的侵害,最终判决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万元。〔1〕该案即属于声音权

益纠纷。个人的声音是由人的声带振动发出的具有独特性的声响。由于每个人的声带和口腔结构

存在差异,每个人的声音都具有独特性。〔2〕每个人都有声纹,其与指纹、掌纹等身体特征一样,

均具有唯一性、稳定性的特征。〔3〕从法律层面来看,声音是每个自然人人格的组成要素,彰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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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每个人作为人格主体的重要特征,并可以用来识别每个自然人的身份。

互联网、高科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声音权益的保护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

面,声音的记载、利用与传播的方式大为增加,借由声音识别技术的发展,声音与人格的关联也

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密;另一方面,声音具有可复制性、可传播性,随着高科技特别是数字化技

术、语音合成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其被收集、合成、制作、模仿、篡改的现象越来

越普遍,声音的利用价值也日益增多,但与此同时,未经许可擅自收集、模仿他人声音的现象也

日益增多,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作为 “大模型+大数据”的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广泛

收集大量的声音进行训练,同时可以利用收集的声音数据模仿、自动生成或者将某人的声音与其

形体、动作结合起来,人工智能可以模仿任何人、说任何话。〔4〕近来,互联网视频平台上也有

不少 “博主”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歌手 “翻唱”其他歌曲,牟取了不少经济利益。〔5〕此类技

术的使用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虚假和误导性信息在网络上传播。生成式人工智能伪造某人从事某种

活动的视频可以以假乱真,甚至达到连人工智能自己都难以识别的程度。〔6〕这些现象都对声音

的保护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回应现代社会发展对声音保护的需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以下简称 《民法典》)第1023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但关于声音权

益的法律性质及其保护模式,在比较法上存在人格权说、人格利益说、著作权说等不同做法。笔

者认为,依据我国 《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对声音权益应采取法定人格利益的保护模式,本文拟

对此种保护模式的合理性及其适用等问题作出初步探讨。

二、声音权益应当采用人格权的保护模式

(一)不宜采用公开权保护模式

美国法通过公开权对声音予以保护。公开权 (publicityrights),又称为形象权,指公民对自

己的姓名、肖像、角色、声音、姿态以及图像、卡通人物形象等要素所享有的进行商业利用和保

护的权利。此种权利常常被界定为具有财产权性质的权利,〔7〕1954年尼默 (Nimmer)发表了

一篇 《论公开权》的论文,最先使用了公开权的概念。他认为:“公开权是每个人对其创造和购

买的公开的价值享有控制或获取利益的权利。”〔8〕在典型案例 “米德乐诉福特公司案”(Midler

v.FordMotorCo.)中,原告米德乐是著名歌手,被告福特公司在电视广告中使用了其代表曲,

被告虽然从著作权人处获得了使用授权,但并未征得原告的同意,遂雇用另一歌手模仿原告的声

音。美国联邦第九巡回法院指出,“声音和脸一样独特且个人化。人的声音是人格最为显著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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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罗亦丹:《四句之内难分真伪 AI孙燕姿之后 AI歌手站到台前?》,载 《新京报》2023年6月22日,转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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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转引自https://www.chinastarmarket.cn/detail/1330636,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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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https://m.mp.oeeee.com/a/BAAFRD000020230604805284.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1月3日。
SeeMichaelHenryed.,InternationalPrivacy,PublicityandPersonalityLaws,ReedElsevier,2001,p.88.
Nimmer,TheRightofPublicity,19Law&ContemporaryProblems203,216(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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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方式之一”,“歌手通过歌曲展现自我,模仿她的声音就是盗用她的身份”,因而认定被告侵犯

了原告的公开权。〔9〕在相似案例中,广告公司雇佣一名歌手故意模仿另一歌手独特的嘶哑嗓音

也被认定为侵犯公开权。〔10〕因此,个人对其姓名、肖像、声音等就享有了一种类似于财产的利

益 (quasi-propertyinterest)。〔11〕美国判例普遍承认声音应受公开权保护,如果行为人未经许可

而出于商业目的使用、模仿他人声音,构成对他人公开权的侵害。此外,美国多个州也明确规定

了对声音的保护,例如纽约州保护姓名、照片、肖像和声音,肯塔基州保护声音和肖像,加州保

护姓名、声音、签名、照片和肖像,而印第安纳州则保护姓名、声音、签名、图画、形象、照片

以及姿态动作等人身的财产利益。〔12〕

AI技术兴起后,公开权的理论与实践开始关注擅自利用AI技术合成他人声音形象的问题,

许多歌星、演员被 “虚拟选角”和 “虚拟复活”,部分公开权主张获得了法院的支持。〔13〕例如在

一则案例中,游戏开发商未经 “NoDoubt”乐队授权即在游戏中描绘了其虚拟形象,玩家在游戏

中不仅可以让他们演奏自己乐队的歌曲,还可以演唱其他乐队的歌曲。法院认为游戏开发商侵犯

了该乐队的公开权。〔14〕通过此种方式,个人特别是名人的声音权益得到了保护。

美国采用公开权保护模式保护声音权益的做法不宜为我国所借鉴,原因在于:一方面,公开

权是美国法独有的概念,其主要是为了弥补隐私等人格权在调整人格标识商业化利用方面的不

足,美国法中没有独立的人格权制度,因此,对于声音等人格标识的财产价值只能以公开权制度

进行保护。此种保护模式存在一定的缺陷,其主要保护名人的声音,通常只有名人才能主张公开

权,非名人只能主张隐私权。〔15〕例如,在某个案例中,纽约州法院认为,原告对其公开权遭受

侵害并不构成诉因,因为原告无法证明其具有公众形象、具有公开的人格利益 (public

personality),只有公众人物才具有此种利益,原告要主张其照片、姓名、声音等遭受侵害,只

能根据隐私权主张权利。〔16〕而我国一直存在体系化的人格权制度,对声音的保护已正式纳入

《民法典》人格权编中,形成了对声音保护的独特方法,彰显了我们对声音权益进行保护的特色,

实践证明,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保护方法,因此,没有必要在人格权制度体系之外确立独立的公

开权制度对声音权益进行保护。另一方面,美国法上的公开权在性质上是财产权,其保护的是人

格标识的财产利益,而非精神利益,因此,在公开权遭受侵害后,并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的问

题。而我国 《民法典》将声音权益作为人格利益加以保护,在声音权益遭受侵害后,权利人可以

依法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当然,权利人也可以依据 《民法典》第1182条主张财产损害赔偿。此

外,我国 《民法典》将声音作为人格利益加以保护,也意味着声音权益具有人身专属性,不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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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SeeNoDoubtv.ActivisionPublishing,Inc.,122Cal.Rptr.3d397(Cal.Ct.App,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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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权那样可以转让和继承,这也有利于保护个人的人格尊严。
(二)不宜采用知识产权保护模式

声音的保护与知识产权具有难以分割的关系。一方面,声音可能受到表演者权利的保护。按

照 《罗马公约》的界定,表演者是指演员、演唱者、演奏家、舞蹈家和演出、演唱、朗诵、演讲

或者以其他方式表演文学艺术作品的人。〔17〕表演者所表演的作品大多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具有独创性。〔18〕《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章第二节专门规定了表演者权利,表演者权的

客体是表演者的表演,其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任何人未经表演者同意不得擅自复制、传播或者

公开这些表演。而声音则是大多数表演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例如,单田芳的评书或者郭德纲

的相声均需要通过声音的表达对外展示。因此,声音也成为表演的要素之一,一般应当依法受到

表演者权的保护。例如,他人未经同意不得直播、复制或者公开传播单田芳的评书,这一规则也

同时保护了单田芳的声音。不过,此种方式保护的主要还是表演者权,而非著作权。另一方面,

在实践中,以声音为表现形式的作品还可能导致声音权益与著作权的交织,或者声音作为作品的

组成部分。例如,许多教材中插入了讲课的声音,直接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听到他人的讲课内

容,此外还有大量的具有独创性的视听作品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还应当看到,声音可以作为商标权的客体。声音本身的商业价值已被商标法律制度所承认与

保护。有研究表明,在商业实践中,对声音的利用已经成为塑造商业品牌价值的重要方式。声音

可以被用于区分不同的产品,增强消费者的记忆,并可建立消费者对特定产品或者服务的信任关

系。例如,在美国的一项调查中,某铁路公司通过实施声音品牌计划,92%的受访者正确识别了

其声音品牌,而88%的受访者仅听了两个音符就想起该品牌,71%的受访者认为该公司有吸引

力。〔19〕这表明,具有品牌标识度的声音也可以成为企业的重要资产。声音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典

型形式是声音可以成为语音商标的客体,在美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即有成功登记的语音商

标。语音商标必须具有识别商品或服务的功能、符合 “显著性”(distinctiveness)要求。〔20〕语

音商标的出现表明声音可以广泛应用于商标领域。〔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8条规定:
“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标志,包括文字、图形、

字母、数字、三维标志、颜色组合和声音等,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均可以作为商标申请注册。”

自从该法明确承认声音作为商标权的客体之后,语音商标的注册屡见不鲜。据此,将声音作为知

识产权的保护客体具有一定的法律依据。

虽然声音权益已经纳入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但我国 《民法典》第123条在规定知识产权的

客体时,并没有包含声音,这就表明声音不是一项独立的知识产权的客体。具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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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61年 《罗马公约》第3条 (a)款所下的定义,表演者或演奏者是指 “演员、歌唱者、演奏者、舞蹈演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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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0年版,第291页。
参见 〔法〕克洛德·马苏耶:《罗马公约和录音制品公约指南》,刘波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SeeLaurenceMinsky&ColleenFahey,WhatDoesYourBrandSoundLike,HarvardBusinessReview,availableat

https://hbr.org/2014/02/what-does-your-brand-sound-like,lastvisitedonAug.2,2021.
SeeJ.ThomasMcCarthy,McCarthyonTrademarksandUnfairCompetition,5thEdition,ThomsonWest,2017,

p.75.
SeeInreGeneralElectricBroadcastingCo.,199U.S.P.Q.560(T.T.A.B.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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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虽然通过保护表演者权利和语音商标也可以保护声音权益,但声音在上述情形下通常

需要与其他要素结合起来,才能受到法律保护。在实践中,虽然声音也可以作为作品的一部分受

到著作权的保护,但是,此时声音受到法律保护,不是因为该声音可以识别出特定主体,而是因

为该声音所讲授的内容具有独创性,因此应当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在此情形下,声音只是作品

的组成部分,而非独立的人格利益。在法律上,声音权益与声音作品的归属并不必然相同,如一

首声音作品的著作权可能并不属于其演唱者,这也意味着在行为人只是擅自利用作品中的声音

时,演唱者将无权主张其著作权遭受侵害,这就难以对作品中的声音提供有效保护。虽然保护表

演者权也可能同时保护声音权益,但其必须建立在对作品的表演的基础上,而实践中大量的声音

并非对作品的表演,因此表演者权无法全面地保护声音权益。

第二,著作权保护的是作品的内容,而非声音本身,声音只不过是包含在作品的内容中从而

一并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从比较法上来看,在德国判例和学说中,有观点认为,私法领域内对

声音的保护涉及著作权保护和人格权保护两种方式。〔22〕著作权保护作为被优先考虑的保护模式,

能够对人格权保护形成阻断效果 (Sperrwirkung)。只有无法满足著作权保护模式的情况下,相

关案例才会进入人格权保护模式中被考察。〔23〕也有观点认为,声音的人格权保护应优先类推适

用德国特别法中对于自然人肖像 (德国 《美术和摄影作品著作权法》第22条)和自然人姓名

(《德国民法典》第12条)的规定以及司法先例中形成的规则。〔24〕此外,《德国著作权法》第75
条还规定了对艺术家所表演的作品不得歪曲及以其他损害其名誉的方式进行改变。事实上,在著

作权保护模式中,著作权保护的实际上并非普通的声音,而是达到了作品条件的声音,所以这种

模式直接保护的是声音所形成的作品,只是间接起到了保护声音的效果。〔25〕

但我国 《民法典》第123条在规定知识产权的客体时只是规定了作品等客体,并没有规定声

音权益。《民法典》第1023条将声音权益作为特殊的人格利益予以保护,开辟了对声音人格利益

的新型保护渠道,较之于通过扩张著作权的方式对声音进行保护,此种保护模式更为合理。一方

面,此种模式注重了声音权益中具有的人格属性,而非强调声音权益中的财产属性。著作权保护

模式过多地强调了声音权益的财产属性。如前述,声音权益虽然与知识产权存在上述交叉,但声

音主要不是知识产权的客体,而应该成为人格权益的组成部分。在德国判例中,虽然出现了以著

作权保护声音权益的做法,但主要是因为德国法没有系统性地规定声音权益,所以法官不得不依

据著作权规则对声音权益予以保护。我国 《民法典》第1023条已经明确规定了对声音的保护参

照适用肖像权的规定,法官可以直接援引人格权编的规定对声音权益提供法律保护。另一方面,

著作权只保护具有独创性的声音作品。〔26〕而声音若要成为作品,要符合独创性的要求,如果缺

乏独创性,则无法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此外,声音可能只是一个完整作品的片段或者组成部

分,不能将其等同于作品本身,行为人未经同意擅自使用作品中的声音片段,并不等于构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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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25〕
〔26〕

Vgl.SieheSchierholz,in:Götting/Schertz/Seitz,HandbuchPersönlichkeitsrecht,München2019,§16,S.322ff.
Vgl.SieheSchierholz,in:Götting/Schertz/Seitz,HandbuchPersönlichkeitsrecht,München2019,§16,S.326.
Vgl.Peukert,PersönlichkeitsrechtsbezogeneImmaterialgüter?,ZUM2000,710,719f.
Vgl.Lausen,DerSchauspielerundseinReplikant,ZUM1997,87,89.
Vgl.Lausen,DerSchauspielerundseinReplikant,ZUM1997,8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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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著作权侵害。此时,著作权无法对声音权益提供保护。因为这一原因,在德国司法实践中,

有的法院认为,对声音作品的片段的使用,应当采取人格权保护模式。〔27〕这一观点不无道理。

还应当看到,在实践中对声音的侵害大多表现为非法篡改、非法伪造他人的声音,这些声音可能

与作品无关,因此著作权无法对此提供充分的保护。

第三,商标权规则在保护声音权益方面存在一定不足。一方面,就语音商标而言,其只是声

音在商标领域的一种特殊利用。语音商标受到法律保护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应当具有固定的载

体或形式,并且需要完成特定的审批或登记程序。而声音作为人格利益,其受到法律保护的前提

是其具有独特性、与个人身份的关联性,而没有其他限制性条件。另一方面,语音商标制度主要

关注相关声音与商品或服务的关联性,其仅保护商品或服务提供者在市场竞争中的合法权益,而

非声音来源或者发出者的人格利益。此外,声音作为商标,不能脱离相关的商品或者服务本身。

更确切地说,在声音作为商标的情形下,语音商标的经济价值并不来源于语音本身,更多依附于

其指向的商品或服务。因此,将声音作为人格利益与商业活动中语音商标的使用可以是并行不悖

的,二者处理不同主体以及不同层次的利益关系。〔28〕

第四,将声音规定为一种人格利益,更有利于对声音权益的保护。将声音规定为人格利益,

在声音遭受侵害后,受害人可以依法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与知识产权保护方式相比,这也是

对声音作为人格利益的一种特有保护方式。另外,基于此种人格利益保护的特殊性,还可以适用

人格权的一些特有保护方法,如侵害人格权的禁令制度、人格权请求权等。

总之,由于声音权益并未完全作为著作权的客体,因而也不宜完全通过知识产权法规则对声

音权益提供保护。

(三)声音权益应当采用人格利益保护模式

声音权益作为一种人格利益,包括声音的可识别性和声音的内容。声音的可识别性是指社会

公众可以根据声音识别出特定主体的身份。《民法典》第1018条第2款规定肖像是在一定载体上

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同时第1023条第2款规定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

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据此可知,声音的可识别性是声音权益具有人格属性、可作为一

项人格利益保护的前提条件。倘若一段声音无法识别出特定主体的身份,那么其将难以受到法律

保护。一方面,声音的可识别性源于声音的独特性,例如,单田芳的评书十分著名,就是因为单

田芳的声线具有独特性,社会公众可以根据声线识别出一段评书的演说者是单田芳。在这个意义

上,声音也具有标表型人格权的特征。〔29〕另一方面,声音权益还包括声音的内容。声音的可识

别性还应当与声音的内容结合起来。大多数人的声音很难像单田芳一样具有独特的声线或声调,

可能需要通过声音的内容识别个人的身份。德国法经历了从狭义的声音权益和广义的声音权益二

元区分向一元的声音权益的发展过程。狭义的声音权益将声音仅仅限定为人的声音,即个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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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Vgl.Bortloff,TonträgersamplingalsVervielfältigung,ZUM1993,S.476.
SeeJoshuaL.Simmons&MirandaD.Means,SplitPersonality:ConstructingaCoherentRightofPublicityStatute,

10Landslide37,37 43(2018).
参见温世扬:《标表型人格权的制度价值与规范构造》,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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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于其他人的声音,并且需要将声音本身与声音所表达的内容进行区分。〔30〕但在德国的司法

实践中,狭义层面对声音权益保护的案例非常少。〔31〕其中较受关注的主要是1990年汉堡高等法

院判决的HeinzErhardt案。该案中,法院判定,对海因茨·埃尔哈特 (HeinzErhard,一位喜

剧演员、音乐家、诗人和演员)的独具特色的声音之模仿,系对他的一般人格权的侵害。〔32〕而

广义的声音权益不仅包括声音本身,也包括声音所表达的内容,后者可以单独构成一般人格权下

的自我话语权 (RechtameigenenWort)。〔33〕不过,在2010年之后,特别是德国最新的民法典

评注中,已经不再特别区分声音本身和声音所表达的内容,因为纯粹有关声音本身的案例很少,

而声音所表达的内容即一般人格权下的话语权益,涉及的案例相对比较多。〔34〕这一发展过程也

表明:声音作为标识自然人的人格要素,既包括人的声音的可识别性,也包括人的声音的内容,

两者难以截然分开。因此,讨论声音权益应当从声音的可识别性和声音内容两方面考量。

从我国 《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来看,声音权益应当是自然人所享有的重要的人格利益,声音

权益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声音权益的主体是自然人。虽然随着技术发展,人工智能作为拟制人,能够合成、创

作人的声音,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产品可以成为声音权益的主体。人工智能产品作为法律上

的客体,也无法享有声音权益。在实践中,借助语音合成软件制作的虚拟歌手 “洛天依”这一网

络形象已经成为风靡全球的虚拟偶像,但其仅有可能通过著作权法或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予以保

护,该虚拟的网络形象无法成为声音权益的主体,虚拟歌手的创作者或持有公司也不因此享有基

于此种声音而产生的人格利益。〔35〕这些虚拟偶像的声音有可能受到著作权法或者反不正当竞争

法的保护,但其无法与特定的自然人联系在一起,因此不能成为人格利益受到保护。

第二,声音具有身份识别性。如前述,声音权益具有独特性,每个人的声音都不可能与他人

的声音完全相同,通过声纹识别技术可以从声音中识别出具体的个人。声音也构成诸如演员、配

音演员、播音员和歌手的重要识别特征 (Erkennungsmerkmal),为公众所熟悉。〔36〕即使随着时

间的推移,个人的声带可能发生变化,语音、语调也可能有所改变,但声纹却具有稳定性,仍然

可以识别个人的身份。〔37〕虽然每个人声音的可识别性存在一定差异,但这仅是程度有别,并不

影响其身份识别的性质。因此,声音权益与特定的自然人一一对应,与自然人人格直接关联。常

言道 “未见其人、先听其声”,人们听到一种声音之后判断该声音归属于某一特定主体。某人的

声音与其人格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也具有直接关联度。这也使

得声音可以成为身份识别的重要依据。在规范层面,声音权益之所以受到法律的专门保护,最主

要原因也是其身份识别性。当然,法律将声音作为重要的人格利益予以保护,其所保护的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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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33〕
〔34〕
〔35〕
〔36〕
〔37〕

Vgl.SieheSchierholz,in:Götting/Schertz/Seitz,HandbuchPersönlichkeitsrecht,München2019,§16,S.320.
Vgl.SieheSchierholz,in:Götting/Schertz/Seitz,HandbuchPersönlichkeitsrecht,München2019,§16,S.319.
Vgl.OLGHamburgNJW1990,1995ff.
Vgl.SieheSpecht-Riemenschneider,in:Gsell/Krüger/Lorenz/Reymann,BGBGroßkommentar,§823,Rn.1207.
Vgl.SieheFörster,in:Hau/Poseck,BGBKommentar,66.Edi.,2023,§12,Rn.233 235.
参见芦琦:《虚拟数字人IP化法律问题及其知识产权保护应对》,载 《科技与法律 (中英文)》2023年第3期。
Vgl.Schierholz,in:Götting/Schertz/Seitz,HandbuchPersönlichkeitsrecht,München2019,§16,S.320.
参见杨立新、袁雪石:《论声音权的独立及其民法保护》,载 《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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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声音载体,因此,行为人毁坏相关的声音载体通常并不构成对他人声音权益的侵害,但如

果行为人擅自利用或者恶意模仿相关载体中的声音,并因此产生身份混淆的后果,则可能构成对

他人声音权益的侵害。

第三,声音权益也彰显了个人的人格尊严。声音是一种人格利益,它是个人进行社会交

往、形塑个人形象以及表达思想的媒介,与其个人尊严与社会评价密不可分。如前述,侵害声

音权益,通常会侵害个人的人格尊严,保护声音权益,就是保护个人的人格尊严。例如,前述

“全国首例影视剧台词声音权纠纷案”中,原告诉称,二被告未经其授权,以营利为目的开发

并设计案涉游戏,客观上构成对其声音权益的侵害,并且此款游戏中使用原告的人格元素塑造

坏人形象,有损其人格尊严。其理由不无道理。还应当看到,声音是标识自然人的人格要素,

因此,每个人对自己的声音权益享有自主决定的权利,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使用他人的

声音,在这一点上声音权益类似于个人信息中的 “自主决定权”,每个人对于自己的声音享有

自己独立决定的权利,禁止他人未经同意擅自使用权利人的声音,这也是法律保护声音权益的

重要原因。〔38〕

第四,声音权益是具有财产价值的人格利益。声音不仅具有人格利益属性,也具有利用价

值,声音权益不仅承载精神利益,而且包含一定的经济价值,能够成为商业化利用的对象。例

如,授权他人将自己的声音应用于网络游戏、电视广告或智能产品之中,以此获取许可使用的费

用。再如,声音可以用作语音商标,或者利用名人的声音为产品代言,或者利用他人的声音作为

短视频的配音,不仅可以获得网络流量,更可以因此获得经济利益。从法律属性上看,声音与姓

名、肖像等人格标识相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主体相分离,这与物质性人格权的客体显著不

同,其也可以成为许可使用的对象。〔39〕

总之,声音具有身份识别性、唯一性与稳定性的特征,声音与人的主体性以及人格尊严紧密

相关。正是因为对于声音权益可以采取人格利益保护模式,所以,在自然人的声音权益遭受侵害

后,受害人可以主张人格权请求权等权利,并依法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从而充分维护其人格

利益。

三、声音权益应当采用法定人格利益保护模式

声音权益应当受到人格权法保护,但问题在于,声音究竟是一种具体人格权,还是一般人格

权,抑或是一种特殊的法定的人格利益。学界对此存在不同的观点,从我国 《民法典》第1023
条的规定来看,声音是一种法定的特殊人格利益,应采取法定人格利益的保护方式保护声音

权益。

(一)《民法典》未采取具体人格权保护模式

从比较法上看,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判例通过扩张隐私权或者肖像权等具体人格权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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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Vgl.SieheSpecht-Riemenschneider,in:Dreier/Schulze,Urheberrechtsgesetz,7.Aufl.,2022,KUG§22,Rn.7.
参见温世扬:《标表型人格权的制度价值与规范构造》,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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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保护声音权益。例如,《魁北克民法典》第36条从隐私权的角度规定了声音权益的保护规则。〔40〕

此种模式直接将声音纳入与其相类似的具体人格权之中,通过扩张隐私权或肖像权范围的方式,

实现对声音的保护。在德国,有学者认为,对于声音的人格权保护模式,目前法律并无特别规

定,因此适用一般人格权,但是也可以优先参考适用自然人肖像 (德国 《美术和摄影作品著作权

法》第22条)和自然人姓名 (《德国民法典》第12条)的相关规定及司法先例中形成的规

则。〔41〕可见,声音也可以受到特殊人格权的保护。如果声音权益的保护无法适用特殊人格权的

相关规定,则一般人格权为其提供补充保护。〔42〕

在我国 《民法典》颁布前,有不少学者认为,在规定具体人格权时,不仅要规定传统人格

权,对较为成熟、确实能够作为具体人格权进行保护的人格利益,也应将其规定为新的人格权,

而声音权就是其中之一。〔43〕这种观点基于声音与姓名、肖像一样起到人格标识的作用,加之声

音因窃听器、录音机的广泛使用而有强化保护的必要,遂认为声音应当构成一项具体人格权。〔44〕

有观点主张,《民法典》第1023条第2款已经确认了独立的声音权,承认了权利人有自主支配自

身声音权益的权利,并有权决定对自己的声音进行使用,或者许可他人使用。〔45〕还有观点认为,

《民法典》第1023条第2款确认了声音权,可以对 《民法典》施行前的声音权侵害行为溯及适

用,以便更好地保护自然人人格权益。〔46〕在司法实践中,也有案例明确使用了声音权这一表

述。〔47〕上述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我国 《民法典》第990条第1款关于具体人格权的规

定来看,其列举了9项人格权益,但并没有承认声音为独立的具体人格权类型。《民法典》之所

以未承认声音为独立的具体人格权,主要是因为其边界并不清晰,而且与肖像、隐私等会发生一

定的交叉,很难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分,具体而言:

第一,声音是一种人格利益,而非具体人格权。从解释论看,我国 《民法典》并未将声音权

益规定为一种独立的具体人格权。按照权利法定原则,只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利才能成为具体人

格权,否则只能作为利益存在。而无论是从 《民法典》总则编第110条还是人格权编第990条第

1款来看,其在列举具体人格权的类型时,并没有规定声音权,这表明声音权在我国 《民法典》

中并非独立的具体人格权。《民法典》第1023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对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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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1〕
〔42〕
〔43〕
〔44〕
〔45〕
〔46〕
〔47〕

该条规定:“特别是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为侵犯他人隐私:(1)进入或者占领他人的住宅;(2)故意截取或者使用他

人的私人通信工具;(3)盗用或者使用他人的肖像或者声音,即使在私人寓所内;(4)尽一切可能持续将他人的私生活公开;
(5)使用他人的姓名、肖像、形象或者声音,但向大众合理公开信息的除外; (6)使用他人的信件、手稿或者其他的私人文

件。”该条实际上是通过隐私权对声音加以保护的。
Vgl.Peukert,PersönlichkeitsrechtsbezogeneImmaterialgüter?,ZUM2000,710,719f.
Vgl.Landfermann,Handy-KlingeltöneimUrheber-undMarkenrecht,2006,S.187.
参见杨立新、袁雪石:《论声音权的独立及其民法保护》,载 《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
参见隋彭生:《人格派生财产权初探》,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参见杨立新:《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立法的创新发展》,载 《法商研究》2020年第4期。
参见熊丙万:《论 <民法典>的溯及力》,载 《中国法学》2021年第2期。
例如,在 “上海大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与北京天浩盛世娱乐文化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授权

天浩盛世公司代表其本人就其肖像和声音用于游戏 《超××》的相关事宜对外授权,且在大承网络公司使用×××肖像权与声

音权用于 《超××》手机游戏营销传播期间,并没有证据证明×××本人提出异议。××公司与×××之间的合同争议抑或侵

权争议,涉及独家经纪权的法律认定问题,不足以证明天浩盛世公司没有获得×××的相关授权,故对于大承网络公司主张的

天浩盛世公司无权代表×××签署 《合作协议》且 《合作协议》效力待定的意见,该院不予采信。”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 (2017)京01民终5532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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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则,即 “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保护的有关规定”。该条在规定声音权益的保

护时,使用的表述也是 “声音”而非 “声音权”。因此,《民法典》并没有明确承认声音权是一种

具体人格权,但将其规定为一种人格利益。

第二,具体人格权是指法律明确规定的人格权,凡是在 《民法典》表达为 “××权”的人格

权均是具体人格权,相反,若是 《民法典》没有规定 “××权”的人格权益则不属于具体人格

权。在这个意义上,尽管 《民法典》规定了个人信息受到法律保护,但是没有规定 “个人信息

权”,因此也不能将个人信息认定为具体人格权。同样,尽管 《民法典》第1023条第2款规定对

自然人的声音进行保护,但是没有明确规定诸如 “声音权”等法律概念,因此声音人格权益不是

具体人格权。

第三,声音权益经常与其他人格权发生交叉,若是将声音规定为人格权,那么其与其他人格

权的边界存在区分困难。从比较法来看,擅自生成他人的声音和图像,可能侵害他人的名誉

权,〔48〕或者侵害他人的隐私权,〔49〕甚至可能涉及个人信息的保护。〔50〕尤其是我国 《民法典》

第1023条规定声音参照适用肖像保护的规则,可能使人产生一定的误解,即认为声音属于肖像

的内容,是肖像权的组成部分。应当承认,声音与肖像存在密切的关系,其与肖像一样,都具有

身份识别的特点,而且从声音与肖像中都能够直接识别个人的身份,其都属于标表型人格权益的

范畴。此外,虽然声音权益是参照适用肖像保护的规则,但并不是直接适用,且参照也只是参照

与其最相类似的规则,而不是参照适用肖像保护的所有规则。从实践来看,声音与肖像虽然都可

以成为许可使用的对象,但是二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区别:一方面,肖像权是独立的具体人格权

类型,而声音在性质上只是一种人格利益;另一方面,肖像是通过一定的外在载体展现个人的形

象,而声音与个人身份的关联则不需要有形的外在载体。
《民法典》虽然没有承认声音权益为一种具体人格权,但并不意味着无法通过人格权的保护

规则保护声音权益。在此应当区分狭义的人格权概念和广义的人格权概念,《民法典》第990条

第1款所使用的 “人格权”是狭义的人格权概念,而人格权编所使用的人格权则是广义的人格权

概念,凡是人格权编所规定的人格权益,都应当可以适用人格权编的保护规则,声音权益也概莫

能外。在声音权益遭受侵害后,受害人也可以主张人格权请求权、精神损害赔偿等。从这一意义

上说,虽然声音是一种人格利益而非具体人格权,但是不影响 《民法典》以保护人格权的方式对

声音权益进行保护。同时,通过人格权许可使用、合理使用等制度,便利声音权益的多元利用,

也能更好地平衡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关系。
(二)《民法典》未采用一般人格权保护模式

一般人格权 (AllgemeinesPersönlichkeitsrecht/AGB)产生于德国。在德国法中,一般人格

权属于 “框架性权利”,具有母权的性质。〔51〕由于德国规定的人格权类型较少,大量的人格利益

均通过一般人格权进行保护,因此,如果声音权益的保护无法适用特殊人格权的相关规定,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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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9〕
〔50〕
〔51〕

Vgl.BGHNJW2011,3516ff.
Vgl.BVerfGE54,148unterB.II.2.a;Balthasar,DerSchutzderPrivatsphäreimZivilrecht,Tübingen2006,S.112.
Vgl.Volkszählungsurteil,NJW1984,419ff.
参见 〔德〕迪卡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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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人格权为其提供补充保护。〔52〕实践中,声音被认为是私人生活领域和私人生活秘密,受到一

般人格权的保护,他人不得窃听和记录个人的声音。〔53〕同时,个人声音中所包含的经济价值也

受到一般人格权的保护。〔54〕例如,在1990年汉堡高等法院判决的 “海因茨·埃尔哈特 (Heinz

Erhardt)”案中,原告的父亲海因茨·埃尔哈特是德国著名影星,但已经去世,被告未经原告

同意而在其声音模仿秀节目中模仿了其父的声音,法院认为,对埃尔哈特独具特色、广为辨识的

声音的模仿,系对其一般人格权的侵害,承认声音中所包含的经济价值应受一般人格权的保

护。〔55〕不过,一般人格权模式所保护的具体法益欠缺明确的界定,常在理论与实践中引发争议,

并影响其规范功能的发挥;一般人格权具体化过程中产生的各项具体人格权之间的区分也并不清

晰,从而产生了体系上的重叠与紊乱。

在我国,《民法典》在第990条第1款列举了各项具体人格权后,于第2款专门规定:“除前

款规定的人格权外,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这就意味着,

凡是没有被类型化为权利的人格利益,均属于 《民法典》第990条规定的 “其他人格权益”的范

畴。《民法典》人格权编所保护的人格利益应当区分为两种:一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人格利益,二

是法律没有规定的人格利益。对于法律已经作出规定的人格利益,如个人信息、死者人格利益

等,由于已经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应当适用该法律的具体规定,而非适用 《民法典》第990条第

2款的规定。诚然,声音是一种新型人格利益,与一般人格权一样,其主体都是自然人,且都是

一种权益而非权利,因此,其与一般人格权确实具有相似性,但又不同于一般人格权,声音是法

律明确规定予以保护的人格利益类型。进一步而言,《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适用的前提是法

律未对特定人格权益作出明确规定,也没有作出参照适用的规定,〔56〕而声音权益则显然不在此

列。《民法典》第1023条第2款规定的声音利用保护,应适用有关肖像的保护规则,而不再适用

《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国 《民法典》中,声音权益不属于一般

人格权保护的范围。通过一般人格权规则保护声音权益,也可能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即

法官需要判断行为人是否侵害了他人的人格自由和人格尊严,这也可能使声音权益的保护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此外,一般人格权能否成为许可使用的对象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因此,通过一

般人格权的规则保护声音权益,也难以调整声音权益的积极利用现象。

总之,声音权益不是一种一般人格权的范畴。我国 《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规定的一般人

格权是法律没有规定但实践中产生的新型人格利益,并不应当包括已经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的声

音权益。在前述 “全国首例影视剧台词声音权纠纷案”中,原告主张其一般人格权受到侵害,法

院未采纳该观点,仍然认为被告侵害的是原告的声音权益,此种观点值得赞同。

(三)《民法典》采取法定人格利益保护模式

从 《民法典》规定来看,我国对声音权益的保护采纳的是一种法定的、独立的人格利益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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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3〕
〔54〕
〔55〕
〔56〕

Vgl.Landfermann,Handy-KlingeltöneimUrheber-undMarkenrecht,2006,S.187.
Vgl.Rixecker,in:MünchenerKommentarzumBGB,9.Aufl.,2021,Anhangzu§12,Rn.82,90.
Vgl.Hartl,PersönlichkeitsrechtealsverkehrsfähigeVermögensgüter,Konstanz005,S.50.
Vgl.OLGHamburgNJW1990,1995ff.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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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模式,《民法典》第1023条第2款虽然是参照适用条款,但其也具有宣示作用,即声音权益也

是受法律保护的人格利益,而且其在整个民事权益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独立的人格利益类型。

具体而言,此种保护模式对声音权益的保护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法定性。此种保护模式强调对声音权益的保护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这就为声音权益

的保护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和依据,在当事人发生争议的情形下,也可以直接援引法律规定。

法定性包含如下几个层次:一是法律对声音权益的保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从而为声音权益的保

护提供了制定法层面的依据;二是法律对声音权益发生纠纷应适用的裁判依据作出了具体的规

定,与 《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一般人格权所保护的人格利益相比,声音权益的保护可以参照

适用肖像保护的规定,该规则更为具体,能够为声音权益的保护提供更为精细化的规则。

第二,独立性。声音权益的独立性具体体现为:一是声音是 《民法典》人格权编所规定的独

立的人格利益类型,其无法被其他人格权益所涵盖。声音权益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人格权益,属于

法定的人格利益。这种人格利益不是一般人格权意义上的人格利益,一般人格权是指法律没有具

体规定的人格利益。但是,声音和个人信息、死者人格利益一样是得到法律特别规定的人格利

益。二是声音权益虽然与其他人格权益存在一定的交叉关系,但其本身具有明确的权利边界,可

以与其他人格权益进行明确的区分。三是声音权益是我国 《民法典》所规定的人格权益体系的组

成部分。立法既没有将其作为一般人格权的客体,也没有将其作为肖像权或者其他具体人格权,

而是使其呈现介于二者之间的权利过渡状态。立法者之所以没有将其权利化,主要是考虑到声音

权益的保护属于新型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尚未形成充分的经验。采法定人格利益保护模式既可以

为声音权益的保护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也可以为其未来的权利化奠定基础。从比较法上来看,

这种模式也是极为独特的,没有哪个国家的立法采取我国的这种模式。

第三,规则适用的特殊性。如前述,对法律没有规定的新型人格利益,若适用 《民法典》

第990条第2款关于一般人格权的规定,法官要对此种人格利益是否属于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

围进行具体考量,尤其是对这些人格利益是否属于具体人格权之外的、体现了人身自由和人格

尊严价值的人格利益作出判断,如果符合这些条件,则可以适用第990条第2款。而对声音权

益而言,《民法典》第1023条已经将其规定为法定的人格利益,并规定参照适用肖像保护的规

则,因而法官不需要考量声音权益是否属于人格利益。且从法律适用层面,不能适用 《民法

典》第990条第2款,而应当依据第1023条确定与声音保护具有相似性的肖像保护规则,并

予以适用。当然,虽然 《民法典》第1023条规定声音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的规定,但是并不

意味着声音就是肖像权的客体,参照适用的表达方式表明了声音和肖像不具有同一性,而只是

具有相似性。

我国 《民法典》第1023条第2款规定声音权益可以参照适用肖像保护的规则,从而确立了

声音权益的法定人格利益的保护模式,此种保护模式的优点在于:

一是宣示了声音权益是应当受到人格权编保护的独立人格利益,其不属于具体人格权的范

畴,与具有极大相似性的肖像权也不相同,且与个人信息等法定的人格利益存在区别。这里的

“独立”主要指向声音权益与其他人格权益之间的关系:声音作为独立的人格标识,其保护不必

依附于其他人格权。不可否认的是,声音权益常常和其他人格权交织在一起,如:歪曲声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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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嫁接”声音可能侵犯名誉权;〔57〕深度伪造常以视频的方式体现,从而一并侵犯声音与肖像

权;声音的内容可能涉及名誉权或隐私权。〔58〕在具体个案中若声音权益与上述人格权捆绑在一

起,即使法律未作出特别规定,声音权益也能受到间接保护;但在声音独立存在时,就有必要对

声音单独进行保护。例如,某广告只用了一段歌曲而未出现演唱者的肖像,或某AI音频只模仿

了某人独特的嗓音,法律若不明确声音作为独立的人格利益,声音的保护就无所依从。既然声音

本身能够单独识别个人身份,并不当然依赖肖像、姓名等人格标识,声音亦具有独立保护的必

要。所以,强调声音权益的独立性,此种人格利益的边界与其他人格利益的边界是可以明确界分

的,不能纳入其他人格权益之中。

二是强化了对声音权益的保护。在将声音规定为法定的人格利益后,其保护也可以适用人格

权编关于人格权保护的一般规定,此时也不再需要按照一般人格权的规则,先判断声音是否属于

应受法律保护的人格利益,这更有利于对声音权益的保护。当然,在确立有关该权利的行使与保

护规则时,既要与肖像权规则结合起来,又要考虑其特殊性。例如,声音可以作为语音商标使

用,其虽然受知识产权的保护,但也不能完全套用商标权的规则。

三是在规则适用方面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要求法官直接依据参照适用条款寻找相关的

裁判规则,也不需要过多地考量声音权益是否为人格利益。若是采取一般人格利益的保护模式,

那么法官在判断声音权益是否值得保护、在哪些场景下应当保护等具体问题时,可能产生不同的

观点,造成同案异判的后果。相较之下,《民法典》第1023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声音权益应当受

到我国法律体系的保护,并且应当参照适用肖像权的规定,从而为声音权益的相关纠纷处理提供

了相对确定的判准,有利于同案同判。

四是有利于保持声音权益保护规则的开放性。相较于具体人格权的保护模式而言,法定人格

利益的保护模式更具开放性。由于声音权益属于比较新型的人格权益,它的权益内容和边界还

有不清楚的地方,尤其是随着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声音的利用方式将越来

越多样化,同时,纠纷的类型和数量也将大大增加。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声音权益的权利化应

当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在司法实践的经验成熟之后,也可能对声音进行权利化。因此,

《民法典》第1023条第2款没有规定独立的声音权这一具体人格权类型,而是规定其保护参照

适用肖像权的相关规则。这意味着,对于与肖像权具有实质性相似的问题,可以参照适用肖像

权的规定;而声音权益保护中的独特问题,以及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产生的新问题,则交由将

来的立法或者司法解释再做进一步的细化规定。在这个意义上,法定人格利益的保护模式更具

开放性。

四、应当界分声音权益与个人信息保护模式

诚然,声音权益与个人信息都不是法定的具体人格权,而是法定的人格利益,且这两种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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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大量的声音可

以转化为个人信息。例如,声音作为数据挖掘的对象,大数据工具通过对声音的分析可以获取大

量个人信息,如通过声音辨别情绪与偏好。〔59〕声音本身也可以成为特殊类型的个人信息,因为

其能够识别特定的自然人,并且可以信息的形式存在,甚至由于声音与个人的人格尊严、个人人

身安全有直接关联度,声纹信息在性质上应当属于敏感个人信息。例如,实践中,网络诈骗可能

通过非法收集他人声音后,模仿他人声音从事网络诈骗。由于声音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也

可能被处理者非法处理。例如,手机语音助手、智能音响、智能客服等工具通过用户声音直接收

集了大量个人信息。有的信息处理者在大量收集个人的声音信息后,进行非法加工、合成,未经

他人许可推出各种声音、语音视频、黄色影像等,从而侵害他人的声音信息。另一方面,个人信

息保护规则也可以适用于声音权益的保护,即在声音体现为声音信息时,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则可

以为声音权益的保护提供更为系统、全面的保护。通过某个人特殊的声音,也能够识别特定的自

然人,因此,个人信息中也包含了声音这一特殊类型的个人信息,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声音的

独特性已经成为识别自然人身份的非常有效的方法。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声音权益与个人信息

重叠现象将日益普遍,声音权益也可以受到个人信息规则的保护。《民法典》第1034条第2款关

于个人信息的类型中虽然没有明确列举声音,但该条采用了 “等”字,表明符合个人信息特点的

声音,也可以纳入个人信息的范畴。

正是因为声音与个人信息的交叉关系,从比较法上看,也存在一种以个人信息规则保护声音

的做法。例如,在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基础上,欧盟于2021年7月针对 “虚拟语音

助手”(VVA)专门制订了 《虚拟语音助手指引》,针对不同语音服务任务明确了对应适用的个

人信息保护规则。〔60〕美国法在金融、健康保险、劳动等行业法上针对语音或语音记录也有专门

保护。〔61〕由此涉及声音能否通过个人信息进行保护的问题。在我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

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 《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也可以适用于对

声音的保护,这主要是在声音被他人非法处理之后,声音信息受到了侵害,受害人可以直接援引

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对声音信息予以保护。例如,在行为人非法收集他人声音信息时,受

害人可以直接行使 《个人信息保护法》所规定的删除权、更正权等权利;在他人将相关声音与他

人共享时,权利人还可以请求停止侵害等;在个人信息遭受侵害时,也可以适用获利返还规则请

求损害赔偿。毫无疑问,这种方式是对声音权益进行保护的非常有效的方式,尤其是,声音权益

可能成为个人信息甚至是敏感个人信息的组成部分。例如,个人信息处理者未经许可擅自处理他

人的谈话,就可能构成对个人敏感信息的侵害,受害人可以依据 《个人信息保护法》敏感个人信

息的规定请求保护。

但是应当看到,声音既然是一种独立的人格利益,其并不完全归入个人信息的范畴,两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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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具体表现在:

第一,个人信息强调对自然人的识别性。《民法典》第1034条第2款规定:“个人信息是以

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因此,只

要是能够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信息,都可以归入个人信息的范畴。但声音作为一种人格利益,其并

不以识别性作为要件,法律保护声音权益旨在维护声音所彰显的人格尊严和人的主体性的密切关

联度,并不一定强调身份识别的特点。

第二,声音权益并不一定以信息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有在声音已经成为个人信息的情况下,

才能受到个人信息相关法律的保护。个人以唱歌、讲课等方式表现其声音,如果没有通过一定的

数字化记载记录下来,则不能说声音就是一种个人信息并应受个人信息法的保护。但即便如此,

任何人也不得恶意模仿他人的声音,甚至用于侮辱、贬低他人的形象,或者模仿他人声音从事网

络诈骗等活动。如果实施此类行为,行为人并不是对他人的声音信息进行收集、储存等处理行

为,而只是一种侵害他人声音的行为,在此种情形下,行为人并不构成对他人声音信息的侵害,

而只是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因此,不能完全基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则保护声音权益,而应当

主要基于人格利益保护声音权益。

第三,个人信息保护的是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自决权,即未经个人同意,个人信息处理者

原则上不得处理个人信息,并且在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个人可以行使查阅复制权、可携带权、

更正补充权和删除权等请求权。相比之下,声音权益主要保护的是人格尊严,即防止他人通过非

法使用、非法仿造的方式侵害声音主体的人格尊严。即便声音信息遭受侵害,可以适用个人信息

的保护规则,此种情形下受害人也应当可以主张其人格利益遭受侵害,而不选择适用个人信息保

护规则,即受害人可以选择依据 《民法典》第1023条予以保护。

第四,从侵害方式上看,侵害个人信息主要体现为非法泄露、非法处理个人信息等方式。而

侵害声音权益既可能体现为行为人未经许可擅自利用他人的声音,也可能体现为行为人恶意模仿

他人的声音,造成身份的混淆等。同时,由于单个的个人信息利用价值有限,个人信息侵权通常

体现为大规模侵权。而侵害个人声音权益的行为通常体现为个别侵权。

第五,权益遭受侵害后的责任构成要件不同。在个人信息遭受侵害后,依据 《个人信息保护

法》第69条,通常采用过错推定原则。关于声音权益遭受侵害后的归责原则,我国 《民法典》

并未作出专门规定,依据 《民法典》第1023条第2款规定,对声音权益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保

护的规则,因此,在声音遭受侵害后,受害人在主张损害赔偿时,通常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民法典》第1023条对声音权益的保护模式,没有采取直接适用既有的

具体人格权的方式,而是采取参照适用肖像权的方式。

五、对声音权益的保护可参照肖像权的有关规定

声音权益作为一项人格权益受到人格权法的保护,任何人未经他人许可、侵害他人声音权益

的,受害人有权依法主张民事责任。依据 《民法典》第1023条第2款的规定,可以通过参照适

用肖像权的相关保护规则对声音进行保护。声音与肖像具有密切联系,两者都具有显著表征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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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有的民法典如 《秘鲁共和国新民法典》将声音权益和肖像权并列

作出规定。从实践来看,二者也存在一定的交叉。例如,行为人在商业广告中利用他人模糊的肖

像或者漫画、素描形象,同时配上个人特有的声音,将更会使人们据此联想到特定的个人。

正是因为声音与肖像具有相似性,有学者认为,为了便于对声音提供法律保护,我国立法可

将肖像权与声音权益进行合并,从而创设了肖像声音权益这一概念。〔62〕也有观点认为,可将声

音纳入肖像权的保护范围。〔63〕但 《民法典》并未采取上述做法,而是采取了参照适用肖像权的

规则对声音权益提供保护的方式。笔者认为,虽然声音权益和肖像权存在密切关联,但二者仍存

在明显区别,不宜直接混同为一种权利,具体而言:

第一,两者的权益性质不同。肖像权在性质上属于具体人格权,而我国 《民法典》并没有承

认声音权的具体人格权地位,而将其规定为一种人格利益。虽然 《民法典》第1023条规定声音

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规则,但并不意味着肖像权包含声音权益,也不意味着要将肖像权

保护的规则均扩张适用于声音权益的保护。

第二,二者的客体不同。声音和肖像的载体形式不同,分别为听觉和视觉。虽然声音与肖像

都具有唯一性和稳定性的特点,都能标明个人的身份,但二者标明个人身份的方式不同:肖像是

可识别个人身份的外部形象,主要是指个人的面部形象,具有有形性;而声音虽然也能识别主体

的身份,但属于无形的身体特征。例如,行为人在商业广告中可以仅利用他人特有的声音,而不

需要出现个人的肖像,声音的利用方式具有独立性。

第三,二者的侵害方式不同。肖像需要存在于一定的载体之上,故对肖像权的侵害既可以表

现为未经许可制作、使用他人肖像,也可以表现为污损、恶意毁坏他人肖像。而对声音的侵害则

很难通过污损、毁坏的方式进行,如果对已经录制的光盘、影碟中的声音进行加工、改变,导致

声音变形,这只是对著作权的侵害,而不应当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当然,如果通过模仿他人

声音恶意侮辱、诽谤他人,并因此导致声音权益的主体社会评价降低,则既构成对他人声音权益

的侵害,也应当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

第四,适用规则存在区别。《民法典》第1023条第2款规定:“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

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依据该规定,声音的保护规则与肖像权的保护规则存在区别,一

方面,声音权益参照适用肖像权的保护,即不是直接适用肖像权的保护。这就表明声音权益和肖

像权存在区别,如果直接适用肖像权的规则,则可能忽略声音权益自身的独特性。另一方面,由

于声音的保护只能参照适用肖像保护的有关规定,这也意味着,并非肖像权保护的所有规则均可

参照适用于声音权益的保护,在具体确定参照适用的规范时,应当考虑声音权益与肖像的区别,

以确定可以参照适用的规则范围。

从今后的发展趋势来看,声音权益受法律保护的必要性将日益增强,其与肖像权相分离从而

成为独立的人格权类型的特点将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声音的可利用性和商业价值在现代社会中

越来越高。一些名人的声音具有非常高的商业价值,但是并不意味着其肖像也具有相同的商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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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例如,一些比较著名的配音演员,尽管没有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但是只要人们一听到声音,

就可以识别出这个配音演员。从受众的角度看,人们可能只是为特定主体的声音支付对价 (如单

田芳的评书),而不是为其肖像支付对价。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声控技

术、声纹识别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的发展,声音的利用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例如,声音可以直接

发出指令,打开房门,开启电子设备,开启电脑、手机,启动汽车,声音具有替代指纹等其他个

人特有标志的功能,但声音一旦被仿冒,就可能侵害个人的人格利益,也可能造成其他财产损

害。语音识别与仿造技术将催生更多样的声音权益侵害形态。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生成式AI
通过输入、存储大量的个人语音,可以自动生成各种音频、视频。据统计,2016年,机器在语

音识别上的表现已经超过了人类的平均水平。〔64〕由此可见,声音作为一种人格利益的价值将日

益凸显。还要看到,在数字社会中,侵害声音权益的纠纷会逐渐增多,甚至会伴随一些新型的危

及人身、财产安全的重大风险。例如,犯罪嫌疑人收集了声音信息之后,可以仿造他人的声音实

施电信诈骗,或者给声音主体进行换声,从而危及其人格尊严。在这个意义上,声音存在不同于

肖像的独特的人格利益。

依据 《民法典》第1023条第2款的规定,所谓参照适用肖像权的保护规则实际上就是法定

类推。所谓法定类推,是指在具体案件的裁判中,如果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则,法官应当按照参照

适用的法律规定,援引与该案件类似的法律规定,从而将法律的明文规定适用于法律没有规定的

类似情形。〔65〕法定类推适用中必须寻找在性质上具有 “评价重心”的相似性。〔66〕具体而言,

肖像权的如下规则可以参照适用于声音的保护:一是 《民法典》第1020条所规定的肖像合理使

用规则,可以参照适用于声音的合理使用。所谓声音权益的合理使用,是指在特定情形下,法律

允许行为人使用他人的声音,该行为不必征得权利人的许可,也不构成侵权。声音权益的合理使

用行为是一种合法行为。例如,在新闻报道中需要现场采访他人,录制和播放他人的声音。在录

制广播电视节目时需要播放、储存他人的声音。这些行为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构成声音权

益的合理使用,因而不构成侵权。〔67〕二是 《民法典》第1021条、第1022条关于肖像许可使用

合同的规定,可以参照适用于声音的许可使用。三是 《民法典》第1019条关于禁止他人擅自制

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的规定,也可参照适用于声音权益的保护。

六、结 语

从今后的发展趋势来看,声音权益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声音权益的保护将不断受到新技术

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如何在声音权益与其他权益交织的复杂情形下平衡声音权益的利用与保护,

将是未来声音权益保护中常谈常新的问题。我国 《民法典》第1023条对声音权益确立了法定人

格利益的保护模式,从世界范围来看,此种保护模式体现了对声音权益保护的独特性和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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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了声音权益保护的现实需求,彰显了我国 《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特色。但在具体适用中,不

仅需要将其与知识产权、公开权相区别,还应当与肖像权、隐私权等法定人格权相区分。在具体

适用声音的保护规则时,应当兼顾声音作为法定人格利益的特点,准确区分声音权益与具体人格

权以及一般人格权,从而准确适用 《民法典》第1023条对声音权益提供全面、充分的保护。

Abstract:Voiceisuniqueandisamediumfornaturalpersonidentificationandsocialcommunication.In

comparativelaw,therightsandinterestsofvoicearemainlyprotectedthroughthemodesof

publicity,generalpersonalityrights,independentpersonalityrightsorpersonalityinterests.The

publicityrightmodelonlyprotectstheeconomicvalueofthevoiceandweakensitspersonality
rightattributes.Althoughvoiceiscloselyrelatedtointellectualproperty,itisnotprimarilythe

objectofintellectualproperty.Intheprocessofconcretization,generalpersonalityrightsalsoface

theproblemofunclearobjectsofprotectionandboundaries.ChinasCivilCodedoesnotrecognize

thatvoiceisanindependenttypeofpersonalityright,butadoptsastatutoryindependent

personalityinterestprotectionmodelforvoiceinterests,whichisamoreconciseandclear

institutionalarrangement.Althoughtherighttovoicedoesnotbelongtoaspecificpersonality
right,asapersonalityinterest,theprovisionsontheprotectionofportraitrightscanbeapplied

byreference.

KeyWords:voiceinterests,personalityinterests,rightofpublicity,generalpersonalityrights,

reference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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